
诺医生—就医管家健康管理服务说明

指定专家门诊预约服务（不含陪诊）

1)提出需求：拨打招商信诺健康管理400-820-2287医疗咨询热线，提出预约需求（包括预约时间、医院、科室、专家等）；
2)明确需求：健康专员联系用户进一步明确需求，提供预约专家情况，确认预约时间及预约所需资料信息；
3)安排预约：根据用户情况选择合适的医院及科室，协助用户在合作网络内预约指定专家号源；
4)确认预约：预约成功后，与用户电话/短信沟通预约结果；
5)用户就诊：就诊当日，需携带身份证以及病例资料等，前往医院指定地点挂号就诊；
6)诊后随访：门诊后7个工作日内，给用户发送满意度问卷，收集预约服务情况。

您享有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括：

1.指定专家门诊预约服务（不含陪诊）
为用户协调与安排招商信诺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信诺健康管理”）合作医院的就医服务，提供医院清单内副主任级别以上专家门诊
（可指定）就医的预约服务。
2.住院/手术协调服务
用户发生疾病，提出住院或手术需求，专业护士背景专员根据用户已有入院通知单医院及专家信息，为用户提供网络内合作医院（全国公立三甲医院）住
院或手术安排服务，提高就医效率，使就医体验更舒适，实现一通电话即可解决住院或手术困难。

1. 服务内容

为用户协调与安排招商信诺健康管理合作医院的就医服务，提供医院清单内副主任级别以上专家门诊（可指定）就医的预约服务。

注意事项及风险提示： 

●  本服务仅限被保险人本人使用
●  本服务生效日为保单生效且犹豫期届满之日，服务有效期与保单的交费期间一致；若投保人退保或保单终止/中止的，则本服务相应终止/中止。
●  本服务由招商信诺健康管理及其第三方提供，具体服务提供商及服务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本手册中的健康管理服务在任何方面都不得被理解为保险理赔结论以及与保险理赔有关的任何承诺。有关保险责任、保险理赔的相关约定、条件和限制
仍以保险产品的保险合同为准；任何保险理赔结果均以该保险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  本手册内容系对健康管理服务的说明，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内容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2. 服务流程

3. 服务标准及范围

1)服务热线时间：周一到周日8:00—20:00，法定春节假日除外。
2)预约时效：提前7个工作日以上提出预约需求。
3)健康专员将在1个工作日内确认需求。
4)门诊预约服务时效：用户发起服务并确认需求后3-5个工作日完成预约，1-2个出诊日完成就诊（实际出号规则以医院为准）。
5)服务权益次数：2次/人年
6)服务网络覆盖：就医服务网络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 170个城市的900+医院。
7)本服务不适用于新生儿、产科、急诊科及医技科室如超声诊断科，影像科等。
8)不可指定预约的医院科室：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乳腺科、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医科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及胸外科、北医
三院生殖科、同仁医院眼底科、北医六院精神科、安定医院精神科、华西医院（甲状腺及胸外科）、华西口腔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肾病科。
9)不可指定预约的专家：知名老中医、国医名师 、享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有科室及院方行政职务的医生。不可预约专家名单可在拨打热线预约时进
行咨询。
10)疾病范围：除法定传染病及医学急危重症以外的疾病。（急、危、重症患者为包括但不限于出现以下情形的患者：病情危重，不立即处置可能存在危
及生命或出现重要脏器功能严重损害；生命体征不稳定并有恶化倾向等。）
11)预约就诊时根据医院要求需要用户提供相关证件信息，如身份证、医保卡或市民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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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手术协调服务

1)本服务一旦预约成功，如因用户原因取消或者改期，须提前2个工作日来电告知，健康专员协助取消号源，且视为服务已使用、扣减服务次数。用户当
天取消或无故爽约，可能会产生被医院记录黑名单，限制用户预约次数的不利后果。
2)因用户个人原因（个人信息有误/缺失/迟到等）造成就诊服务无法使用的，由用户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和损失。
3)如就诊科室专家因急诊手术、停诊、出差等特殊情况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按时提供服务，以医院最终出诊安排为准。招商信诺健康管理将免费推荐
并协调安排一次网络内同等级的其它医院和医生的最近的预约。
4)本服务不含挂号费及任何用户可能在院内因治疗、化验、检查、住院、取药等产生的实际费用。
5)用户与医疗机构之间的任何争议、纠纷，由用户与医疗机构协商解决，相关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
6)招商信诺健康管理有权根据情况变化对医院清单内容不时进行调整，具体可在预约服务时咨询。

5. 注意事项及风险提示

4. 服务期限

本服务生效日为保单生效且犹豫期届满之日，服务有效期与保单的交费期间保持一致。

4. 服务期限 

本服务生效日为保单生效且犹豫期届满之日，服务有效期与保单的交费期间保持一致。

5. 注意事项及风险提示
● 本服务由招商信诺健康管理提供。
● 健康专员将在用户拨打热线后1个工作日内确认需求。 
● 本服务不含挂号费及任何用户可能在院内因治疗、化验、检查、住院、取药等产生的实际费用。
● 如因用户个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证件不足、患有传染性疾病等）而导致医院不接受用户入院，由用户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责任和损失。
● 如遇医院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协调时间内办理入院，招商信诺健康管理将重新进行一次入院协调。
● 招商信诺健康管理、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对医院提供的治疗效果不作保证，任何治疗、检查形式所产生的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用户与医疗、
体检机构产生的医疗纠纷，由用户自行与医疗机构协商解决。
● 预约时用户须使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用户明确提出住院或手术协调需求后，不可取消；否则视为已使用本服务。
● 本服务不适用于儿科、产科、急诊科、心理科、医技科、体检以及出生1个月以下的新生儿。

1)用户拨打服务热线400-820-2287，健康专员核实权益并记录疾病情况；
2)1个工作日内健康专员主动致电用户，明确用户当次住院需求，非紧急情况下为用户提供协调住院服务；
3)根据用户指定医院入院通知单或手术通知书及需求，10个工作日内为用户提供协调安排住院或手术服务
4)协调成功后，与用户电话/短信沟通入院/手术时间；
5)入院当日，用户须携带身份证、就诊病历卡、当次疾患相关检查报告前往医院指定地点完成入院手续。

2. 服务流程

1. 服务内容

用户发生疾病，提出住院或手术需求，专业护士背景专员根据用户已有入院通知单医院及专家信息，为用户提供网络内合作医院（全国公立三甲医院）
住院或手术安排服务，提高就医效率，使就医体验更舒适，实现一通电话即可解决住院或手术困难。

3. 服务标准

1)热线服务时间：周一至周日：08:00-20:00，法定春节假日除外；
2)服务次数：服务有效期内，1次/年；
3)健康专员确认用户需求时效：1个工作日；
4)住院或手术协调服务标准：本服务采用预约制，用户需根据自身需求，提前10个工作日提出预约服务，服务人员会在接到住院或手术协调需求后10个
工作日内安排用户入院（部分医院热门科室因资源紧张，服务时效可能会延长，具体医院列表可在拨打热线预约时进行咨询）；
5)本服务仅适用于已经取得医院入院通知单的用户。


